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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为规范福建省鸿博助残事业发展基金会印章刻制、保管、使用的合法

性和安全性，避免印章管理出现不规范行为，维护基金会利益，依据《基

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福建省鸿博助残事业发展基金会章程》

及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印章种类分为： 

   （一）公章：基金会公章； 

   （二）人名章：法定代表人名章 

   （三）专用印章：秘书处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等。 

  本办法适用于对基金会文件、信函、合同、协议书、财务报表、统计

报表及其他相关文件使用的印章。 

    第一章  印章的保管 

  第一条 基金会公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应由专人保管，未经理事长许

可，不得转交他人保管和使用；秘书处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等由秘书处保

管、使用。 

  第二条 印章管理员要坚持原则，遵守保密规定，严格照章用印，严

防遗失、盗印、盗盖事件发生。 



  第三条 印章须存放在保险柜内，用印完毕后立即将印章入柜，不得

将印章长时间留在柜外。若发生意外情况应立即向秘书长汇报。 

  第四条 印章管理员不得委托他人代管代用印章。如因休假等原因离

岗时，应事先与指定代管人员办理好交接手续。 

  第五条 印章管理员离职时，必须在有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办理印章

的移交手续。 

    第二章  基金会各类印章使用范围 

  第六条 基金会公章用于以基金会名义对外发出的文件、信函、合同

等。 

    第七条 秘书处专用章用于以秘书处名义发布的内部文件、需要以基

金会名义但又不适宜使用基金会公章的一般事项如便函、行政和后勤工作

中以秘书处名义对外发布的相关事项。 

   第八条 财务专用章用于财务票据、各类财务报表等。 

   第九条 使用印章要严守纪律，坚持用印审批制度、履行用印登记手续。 

   （一）使用基金会公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必须凭基金会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签发批准的文件原稿方可使用印章；已经签准使用基金会公章

的事项，可根据需要同时使用法定代表人名章；使用时需填写《基金会印

章使用登记表》。 

   （二）使用秘书处专用章，由申请人填写《基金会印章使用登记表》，

部门负责人初审后报秘书长审批； 

   （三）财务专用章用印按照《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财务制

度执行。 



    第十条 使用印章盖印的位置要准确恰当，印迹要端正、清晰。印章

名称要与用印件的落款一致，不漏盖，不多盖。 

    第十一条 有存根的两联介绍信、证件等在落款处和间缝处加盖印章。 

    第十二条 合同、协议、备忘录等文本用印需加盖骑缝章。 

    第十三条 不得在空白介绍信、空白便函、空白证件、空白委托书等

没有填写内容的空白纸上用印。 

    第三章  印章的刻制、更新及销毁 

    第十四条 秘书处负责印章管理工作，包括印章的刻制、登记、发放、

收回，监督印章的保管和使用。秘书处须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印章的管理和

日常使用。 

    第十五条 印章的刻制、更新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报送下列机构或

人员批准后，由秘书处印章管理人员统一办理： 

    （一）基金会公章由理事会批准； 

    （二）法定代表人名章由法定代表人批准； 

    （三）专用章由秘书长批准； 

    （四）签名章须经本人同意； 

     印章必须在公安机关指定的单位刻制，其样式和规定须符合国家及

基金会规定的要求，任何人不得擅自刻制、更新及销毁印章。 

     第十六条 印章刻制、更新后，秘书处留存印鉴，登记印章名称、启

用日期、适应范围后，由使用部门办理领用手续。 

     第十七条 印章更换或作废时，印章需由秘书处印章管理员统一销毁。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福建省鸿

博助残事业发展基金会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于理事会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 

     第二十条 本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属于基金会秘书处。 


